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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詭 軍榣氓

細
則」），以及作出若干其他細微修訂。董事會建議採納新一套細則（「新細則」）以取
代及摒除現有細則。

採納新細則所引致之主要變更概述如下：

1. 刪除有關「法例」的定義及加入有關「法令」的定義，並將相關條文中所有有
關「法例」的提述改為「法令」；

2. 訂明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須於本公司每個財政年度完結後六個月內舉行；

3. 刪除有關(i)可發出最少20個足營業日的通告召開股東週年大會（不論會上會
否考慮特別決議案）之規定，換言之召開股東週年大會須發出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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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決議案）須發出最少14


